附件1

南县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

申   报   表

	申报对象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报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报类别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从事专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 系 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填报时间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  生

年  月
	
	相  片

	籍  贯
	
	民族
	
	来南

工作

时间
	
	政治

面貌
	
	

	最高学历
	
	技术

职称
	
	国家职业资格
	
	

	联系电话
	
	引进前

工作单位
	

	现工作单位

及地址
	
	岗   位

职   务
	

	行业类别
	
	有效身份证明及号码
	

	引进方式
	□全职引进（每年在南工作时间：      月）

□柔性引进（每年在南工作时间：      月）

□创新创业
	合同类型及

起止时间
	

	申请认定的

人才类别
	□Ⅰ类 □Ⅱ类

□Ⅲ类 □Ⅳ类
	申请认定的  条目
	

	主要教育

经历

（从大学

填起）
	

	主要工作  经历

（兼职请

注明）
	

	主要业绩和创新成果

（主要填写可以证明

申报对象

能力、水平

和贡献的

材料）
	

	个人承诺
	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申报单位

意  见
	    推荐理由：
（请用人单位严格把关、慎重推荐。认真说明理由，内容填写详实，可以另附页。）

申报人申报信息属实，如有虚假本单位（企业）愿负相关责任，特推荐该同志参加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。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纪检监察

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行业主管
部门意见
	（公章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县委人才

工作领导

小组意见
	（公章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
填 写 说 明

1．请按照《填写说明》的要求填写完整信息，不得空项、漏项，本说明不需要打印。

2．申报材料装订成册，由申报单位加盖骑缝章。

3．请填写全面、真实的信息。

一、封面

（一）申报对象

请填写人才姓名（中、外文）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

请填写人才所在的用人单位或人才创办的企业名称。

（三）申报类别

请填写Ⅰ、Ⅱ、Ⅲ、Ⅳ四类中的一种。

（四）从事专业

指人才所在岗位对应的专业。

（五）联系人、联系电话

指申报单位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。

联系人应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联络人员，联系人应熟悉申报人、申报材料的相关情况。联系电话请同时填写办公电话和移动电话，并确保联系畅通。

二、申报表正文

（一）照片

为申报对象近期小两寸正面免冠照。可以是胶质照片，也可以是直接打印的照片。

（二）联系电话

填写申报对象本人手机号码。

（三）引进前工作单位

请填写申报对象来南工作前的工作单位，本地培育的人才不需要填写。

（四）岗位职务

请填写现工作单位具体职务。

（五）行业类别

教育、卫生、人文社科、文化创意、农林水利、国有企业、科技创新、经营管理、其他类9个类别。

（六）有效身份证明及号码

请填写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护照四类中的其中一种及号码。

（七）引进方式

请填写全职引进、柔性引进或创新创业。其中全职引进、柔性引进需注明每年在南工作时间。

（八）合同类型及起止时间

请填写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任职文件、项目合作协议、股权比例等合同类型。合同为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任职文件的请注明起止时间。

（九）申请认定的人才类别

请勾选Ⅰ、Ⅱ、Ⅲ、Ⅳ四类中的一种。

（十）申请认定的条目

请填写《南县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》里面的具体条目，如Ⅱ类第1条：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学位的高层次人才。符合多个条目的，可全部列出。

（十一）主要教育与工作经历

请按照时间顺序，简要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教育和工作经历。每一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时间，具体到月份。

教育经历从大学填起。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、院校、专业、学位；工作经历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、单位、职务，兼职经历请注明。上述两项内容填写时，如有必要可使用英语。

请提供主要教育与工作经历的有关佐证材料作为附件。

（十二）主要业绩和创新成果

请填写以下内容：（1）个人专长：请概述申报对象掌握的核心技术或主要技能；（2）主要项目：包括项目的起止时间、项目性质和来源、经费总额、参与人数、申报人的任务和作用；（3）主要成果：请列出最能体现申报对象水平的代表性论著（论文）、发明专利、研发成果、研发产品等，并为南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材料；（4）包括获得的重要奖项、在国际学术组织兼职情况、在重要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情况等；（5）其他能够证明申报对象业绩和创新成果的材料。

填写时请客观描述，突出重点，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作为附件。

（十三）申报单位意见

由申报单位填写。请说明：推荐申报对象的主要理由，重点是申报单位引进申报对象的主要理由，申报对象对于申报单位的发展所做贡献等。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内容的真实性，由主要负责人签字，盖单位公章。
（十四）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由申报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的纪检监察部门填写并签字盖章。重点审查申报对象是否存在信访举报线索、立案审查、违纪违法、廉洁自律等影响人才评定的情形。



